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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以 ２００９ 年以来中央政府在湖南省平晚县实施的国

家粮食安全项目和农业产业化项目为例ꎬ分析了国家在当代中国农业转

型中的角色及其动力机制ꎮ 研究表明ꎬ在各种类型的项目实践过程中ꎬ

政府通过提供大量(正式和非正式)补贴和土地流转把耕地转移给家庭

农场和农业企业ꎬ使水稻生产领域的农业转型成为可能ꎮ 我们还发现ꎬ

在缺乏私有产权的情况下ꎬ为了农业项目的顺利落地ꎬ地方政府对农地

流转的强有力控制使得快速转移大片土地相对容易ꎬ有助于农业企业和

大户避免在私有土地制度下可能面临的重大交易成本ꎮ 文章还表明ꎬ地

方政府倾向于支持在地理和气候条件较好的耕地上开展耕地流转ꎬ因此

使得不同地区农业转型的图景差异明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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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问题

笔者曾经从农业治理转型的角度讨论过当代中国农业转型背后的

制度逻辑ꎬ即税费改革前后ꎬ中国的农业治理体系出现重大转型ꎬ这使得

农业税费时代依托于乡村组织的、以服务于分散小农户的、以村社为基

本治理单位的农业治理体系瓦解ꎬ而由于粮食生产依然是需要国家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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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略领域ꎬ税费改革之后ꎬ国家试图通过项目化的补贴、市场化的运作

来对粮食生产领域进行干预ꎮ 由于这样一种新的农业治理体系无法与

分散的小农户对接ꎬ交易成本过高ꎬ中国的农业管理部门越来越倾向于

扶持龙头企业、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等新型的、具有资本经营逻

辑的规模经营主体ꎬ通过各种各样的农业补贴来支持规模经营主体流转

小农户的耕地ꎬ增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竞争力ꎬ进而再造农业经营主

体ꎬ使之与农业管理部门实现“粮食增产” “农业现代化”等政策目标相

对接ꎬ正是在这样一个政策干预过程中加速了中国的农业结构转型ꎮ

(龚为纲ꎬ张谦ꎬ２０１６)

本文试图进一步从农业领域项目制的实践经验层面ꎬ阐释国家干预

与农业转型的内在关联机制ꎬ结合国家粮食安全项目(产粮大县奖补计

划)和农业产业化项目在国家政策层面和地方实践层面的具体形态ꎬ从

过程分析的角度呈现以农业项目为表现形式的国家干预与农业结构转

型(表现为家庭农场和工商资本下乡)之间的内在关联ꎮ

二、项目制与国家的农业扶持计划

农业税费改革之后ꎬ大量农业反哺资金采取“项目化”的方式运作ꎬ

这成为国家干预农业的新常态ꎬ即通过农业项目的安排和分配来实现国

家在农业发展领域的各项规划和目标ꎮ 自农业税费改革以来ꎬ中央财政

转移支付于农业领域的力度逐年增大ꎬ比如 ２０１４ 年国家向三农领域的

投资高达 １.４ 万亿ꎬ这 １.４ 万亿中ꎬ绝大部分采取项目化的运作方式ꎮ 从

干预目标来看ꎬ这些农业项目可以大致分为三类ꎮ

第一种类型是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ꎬ比如新增粮食产能工程、超级

产粮大县奖补、产油大县奖补、生猪生产大县奖补、高产创建等项目类

型ꎮ 为了保证中国的粮食安全ꎬ中国政府对这些领域的投资额度非常巨

大ꎮ 以产粮大县奖补项目为例ꎬ国家对全国 ８００ 多个产粮大县进行财政

５４２

基于农业项目的国家干预与农业转型———以中国湖南水稻生产地区的实践为例



转移支付ꎬ并重奖粮食产量、播种面积、商品粮供应量排在前面的 ２００ 个

超级产粮大县ꎬ自 ２００５ 年国家出台产粮大县奖励政策至 ２０１３ 年ꎬ中央财

政累计拨付奖励资金 １５８９.２ 亿元①ꎮ

下文我们将会以粮食安全项目为例ꎬ分析国家干预在基层政府的实

践ꎬ图 １ 和图 ２ 分别显示的是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 年财政部对全国超级产粮大县

的年度奖补资金和奖补资金投资的县ꎮ

图 １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 年国家粮食安全项目资金(单位:亿)

图 ２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３ 年国家财政扶持的超级产粮大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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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类型是致力于推动农业现代化、产业化的项目ꎬ这些项目比

如现代农业示范区项目、现代农业产业园区项目、农业科技示范园项目ꎬ

投资主要着眼于推动农业现代化、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增强农业产业化

等ꎬ和第一种类型的项目一样ꎬ一般是投资于产粮大县ꎬ投资额度巨大ꎮ

第三种类型可以看作是为上述两类项目做配套投资的ꎬ一般指向的

问题比较具体ꎬ为解决粮食安全、推动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做配套和铺

垫ꎬ比如国土综合整治项目、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小型农田水利项目、农

机补贴项目、农技推广项目等ꎬ这种类型的项目主要是解决生产环节单

家独户不好办和办不好的田间公共工程等公共品的供给问题ꎮ 因为这

些项目与前面两种类型的项目相比ꎬ投资量相对较小ꎬ在地方的项目实

践中ꎬ往往被县政府整合进入前面两种大型项目中ꎬ前面两种项目经常

被地方政府看作是地方的战略性项目ꎬ以此为核心ꎬ通过配套第三种类

型的专门性项目来搭建农业项目平台ꎮ①

国家以农业项目的形式ꎬ出台财政扶持政策扶持家庭农场和龙头企

业的原因ꎬ除了“谁来种田”这样的问题之外ꎬ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ꎬ与农

业投资有关系ꎮ 长期以来ꎬ中国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资不足ꎬ中国幅员

辽阔ꎬ农业是一个庞大的产业部门ꎬ要解决农业领域的投资问题ꎬ不可能

全部依靠中央政府的公共财政来解决ꎮ 所以ꎬ当前中国政府在农业领域

推行项目制ꎬ其核心机制在于ꎬ中央用农业项目扶持的手段来调动地方

政府和工商资本(主要是地方龙头企业)进行配套投资ꎮ

以下文我们将会重点介绍的农业产业化项目为例ꎬ中央财政投资

１０００ 万ꎬ中央、地方政府、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的配套比例为 １ ∶ ２ ∶ ３ꎬ

也就是说中央试图通过 １０００ 万的项目投资ꎬ来推动地方政府和工商企

业 ５０００ 万的配套资金投向农业领域ꎬ即实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ꎮ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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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为了保证粮食市场的稳定ꎬ防止谷贱伤农ꎬ国家对粮食市场的调控也是采取项目化的运作方

式ꎮ 项目的承担者主要是粮食代储企业ꎬ限于篇幅ꎬ本文不做讨论ꎮ 另外ꎬ本文的主要分析

领域是农业种植业ꎬ实际上ꎬ畜牧业领域的农业治理基本上也是采取项目化的运作模式ꎬ根
据我们的调查ꎬ其逻辑和种植业领域大同小异ꎮ



方政府的配套主要以财政配套和项目配套的形式因应项目制的制度逻

辑实施ꎬ而工商资本的配套则构成项目运作的主力ꎬ龙头企业一般以项

目业主的形式参与农业项目运作ꎮ

农业项目的运作过程构成国家干预农业的宏观政策的主要方面ꎮ

那么ꎬ这些农业项目被发包到乡村基层社会ꎬ会对农业转型产生怎样的

影响呢? 农业项目在县、乡、村这三级政府那里是如何被执行的? 县、

乡、村三级政府通过农业项目对农业领域进行干预的特征是怎样的?

下面ꎬ我们以农业项目在县、乡、村三级基层社会的运作为分析对

象ꎬ分析基层政府的干预对农业转型的影响ꎮ 我们的基本结论是ꎬ农业

项目在基层社会的实践中ꎬ基层政府通过农业项目来干预农业生产ꎬ直

接推动了家庭农场的兴起和龙头企业下乡ꎮ 如果说ꎬ中央层面的干预是

推动农业转型的初始动力的话ꎬ那么直接推动家庭农场的兴起和工商资

本的下乡的则是在县、乡、村这三级基层政府ꎬ即基层政府的干预是推动

农业转型的直接动力ꎮ

三、项目落地与地方政府的干预措施

关于农业项目在基层社会所体现的国家干预逻辑ꎬ我们以湖南省平

晚县①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 年的农业项目的实践为例ꎬ试图回答如下问题:基层

政府为什么要通过干预措施扶持家庭农场和龙头企业? 他们采取了哪

些干预措施? 他们的干预措施与家庭农场的兴起及其资本积累、龙头企

业的发展及其资本积累之间有怎样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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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地方政府的干预ꎬ我们将分析的焦点放在县级、乡镇和村的三个层面ꎬ省和市两级政府

贯彻和传达中央政策ꎬ同时负责监督县级政府的执行情况ꎬ这两级政府一般不直接干预农业

生产ꎮ 这并不是说这两级政府不重要ꎬ限于篇幅ꎬ我们无法详细介绍ꎮ 关于省级政府的扶持

家庭农场的政策ꎬ有一点需要提出ꎬ以湖南省为例ꎬ从 ２０１４ 年开始ꎬ除了像平晚县这样为了

调动大户种植双季稻而进行双季稻项目补贴之外ꎬ省财政对 １００ 亩以上的家庭农场进行家

庭农场补贴ꎬ２０１４ 年的政策是每亩补贴财政资金 １００ 元ꎬ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全省补贴了 １００００ 个

家庭农场ꎮ



关于家庭农场的兴起逻辑ꎬ本文将以«国家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规

划»(２００８—２０２０)中产粮大县奖补项目为例ꎬ结合一个全国超级产粮大

县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 年的实践过程ꎬ对粮食安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国家干预

与家庭农场的兴起之间的内在关系展开分析ꎮ 我们试图论证:在中国南

方水稻种植区ꎬ县级政府在实施双季稻推广项目的过程中ꎬ无法与分散

的小农户打交道ꎬ进而只能通过县乡村干部以行政的方式推动耕地流

转ꎬ进而将耕地流转到大户手上ꎬ通过项目资金补贴大户的方式来实施

双季稻推广计划ꎮ 其中的内在机制在于ꎬ农户生产双季稻面临边际收益

递减问题ꎬ农户生产双季稻不划算ꎬ但是却有利于国家粮食增产ꎬ这样就

产生了双季稻生产的外部性问题ꎬ基层政府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必须对

双季稻生产进行补贴ꎬ即涉及政府和农民的交易问题ꎮ 但是政府和散户

无法进行这个交易ꎬ因为一是无法有效监控ꎬ二是难以管理ꎮ 正是粮食

增产过程中这个外部性治理难题ꎬ使得地方政府更乐于通过耕地流转、

补贴大户的形式来完成粮食安全项目ꎬ推广双季稻ꎮ

关于龙头企业进入农业生产环节的逻辑ꎬ我们将以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

间的农业产业化项目的运作为例ꎬ分析县级政府是如何在争取国家农业

项目、招商引资和经济发展等政绩目标的驱动下ꎬ通过和龙头企业合作

的方式ꎬ争取到国家农业项目ꎬ继而为了工商资本有动力参与农业项目

投资ꎬ许诺并通过行政力量推动耕地流转ꎬ将项目区的耕地从小农户手

中流转出来给龙头企业作为生产基地ꎬ进而在生产基地上建立“公司＋雇

农”ꎬ或者“资本＋基地＋农民”的生产关系ꎮ

简而言之ꎬ来自中央财政投资的农业项目是推动基层政府干预的初

始动力ꎬ县级政府在争取农业项目和运作农业项目过程中ꎬ通过行政力

量推动耕地流转ꎬ发展家庭农场ꎬ推动龙头企业下乡ꎬ改变农业生产关

系ꎬ推动了农民分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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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粮大县项目与家庭农场的兴起

农业项目投资的首要目的是保证国家粮食安全ꎮ 粮食安全是国家

公共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ꎬ粮食安全是一种国家级公共产品ꎮ① 随着人

口增长和城市化步伐加快ꎬ对粮食需求在持续增加ꎬ到 ２０２０ 年ꎬ国家要

在 ２００５ 年基础上新增 １０００ 亿斤粮食ꎬ但耕地面积有限ꎬ而且城市化还在

不断占用耕地ꎬ实际上有效耕地面积在不断减少ꎮ 如何在这持续减少的

耕地上打出更多粮食ꎬ是粮食增产和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ꎮ

«国家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规划纲要»(２００８—２０２０)规定ꎬ在南方水

稻种植区ꎬ主要是增加复种指数ꎬ推广双季稻ꎮ② 在南方水稻种植区推广

双季稻ꎬ对地方政府而言ꎬ一方面会占用大量地方行政资源ꎬ另一方面不

利于工业化和经济增长ꎻ对于农民而言ꎬ下面的分析会指出ꎬ因为面临着

边际收益递减问题ꎬ种双季稻远远不如种植单季稻划算ꎬ但是种植双季

稻可以增加粮食产量ꎬ受益的是国家ꎬ即农户的粮食增产活动具有外部

性ꎬ因而要化解“国家要粮”和农民要钱的矛盾ꎬ就必须由国家对种植双

季稻的农户进行生产者补贴ꎮ

下面我们的案例分析将会说明ꎬ粮食安全项目的运作过程中ꎬ政府

为什么要放弃分散的小农户ꎬ而要通过行政力量推动耕地流转、制造大

户ꎬ并对大户③进行粮食安全项目补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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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相关论述可参见马晓河等ꎬ２００８ꎬ«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粮食安全的突出问题及政策建

议»ꎬ«改革»第 ９ 期ꎻ史晋原ꎬ２０１４ꎬ«多重制度逻辑下的项目制»ꎬ«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第 ２
期ꎮ
华北平原主要是玉米增密行动ꎬ改套种为直播ꎮ
不同政府的语境中ꎬ种粮大户的规模存在一定差异ꎬ平晚县政府补贴的大户主要是双季稻播

种面积在 ５０ 亩以上的农户ꎻ省政府补贴的家庭农场面积则是 １００—２００ 亩ꎻ２０１４ 年统计的粮

食领域的大户是 ３０ 亩以上的经营规模的农户ꎮ 本文进行界定的大户规模是 ３０ 亩以上的经

营规模ꎮ



１.地方情况简介

湖南省平晚县是中国中部地区一个比较典型的农业县ꎮ ２００９ 年之

前ꎬ本地基本上都是小农户进行粮食生产ꎬ很少有种粮大户ꎬ２００８ 年全县

最大的一个种粮大户是三湖镇的王长元ꎬ政府鼓励他种了 ４０ 多亩单季

稻ꎮ 本地在 ２００３ 年农业税费改革之前ꎬ双季稻种植还很普遍ꎬ农业税费

改革以后ꎬ农业劳动力加速外流ꎬ种植双季稻日益不划算ꎬ所以到 ２００９

年左右的时候ꎬ全县的农民绝大部分都像王长元那样从种植双季稻转为

种植单季稻ꎮ

可以说ꎬ２００８ 年成为我们分析平晚县农业转型的一个起点ꎬ因为那

个时候基本上都是以小规模农户为主的经营ꎮ 故事从 ２００９ 年开始发生

变化ꎮ 下面根据我们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在平晚县 ８ 个多月的田野调研ꎬ对

２００９ 年以来该县种植业领域种粮大户兴起的逻辑进行归纳ꎮ

２.粮食安全项目中ꎬ中央政府与县级政府之间的关系

农业税费改革之后ꎬ农业不再创造财政收入ꎬ为了调动县级政府抓

粮食生产的积极性ꎬ保障国家粮食安全ꎬ保证粮食增产ꎬ国家制定了«新

增千亿斤粮食规划纲要»ꎬ对全国耕地比较多、商品粮供应较多的 ８００ 个

产粮大县进行重奖ꎬ平晚县就是国家粮食安全项目重点奖励的县之一ꎮ

自 ２００９ 年以来ꎬ在平晚县所有的中央财政转移专项资金或项目资

金当中ꎬ产粮大县专项资金的数额一直是最高的ꎬ以 ２００９ 年为例ꎬ共引

进农业项目资金 ４５００ 多万元ꎬ其中粮食生产先进县争取奖励资金 ３０００

多万元ꎮ 正因为如此ꎬ争取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的奖励ꎬ历年来都是平

晚县农业工作的重头戏ꎮ①

１５２

基于农业项目的国家干预与农业转型———以中国湖南水稻生产地区的实践为例

① 前文的分析谈到ꎬ农业治理涉及粮食安全的外部性问题及粮食生产环节公共服务的外部性

问题ꎮ 产粮大县奖补项目ꎬ主要是对应粮食安全的外部性问题ꎮ 实际上ꎬ在科技服务和推

广、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技术推广等方面ꎬ国家也有大量的农业公共项目投入ꎬ并对应生产环

节的外部性问题ꎮ 限于篇幅ꎬ我们国家应对农业生产的微观层面的公共项目投入不做分析ꎮ



要争取产粮大县的奖励资金ꎬ就必须在粮食播种面积上下功夫ꎬ因

为只有播种面积上去了ꎬ商品粮的总量和粮食生产的总量才会上去ꎬ成

为县级政府大力发展和推广双季稻工作的根本动力ꎮ 双季稻是地方政

府入围下一年的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的核心竞争力ꎮ①

在产粮大县奖补项目中ꎬ中央和平晚县政府的关系是ꎬ中央通过项

目发包的方式ꎬ将项目资金发包给平晚县政府ꎬ同时对平晚县政府完成

项目任务的具体情况、粮食生产的绩效进行考核验收ꎮ 从 ２００９ 年开始ꎬ

农业部和湖南省政府开始加大对产粮大县的考核力度ꎬ不但要求地方政

府汇报粮食生产绩效ꎬ而且还要求县政府提交粮食增产的现地点给上级

领导考察ꎬ其中双季稻生产成为现场考察的重点ꎮ 每年在早稻插秧之后

和晚稻插秧之后ꎬ农业部和省农业厅的官员就会在平晚县委书记、农业

局局长等领导的陪同下ꎬ开着公车在全县检查双季稻播种情况ꎮ 平晚县

政府为了能够应对上级领导的检查ꎬ保证完成考核并顺利过关ꎬ就必须

尽可能多地种植双季稻ꎮ

而究竟是种单季稻还是种双季稻ꎬ是农民生产决策的事情ꎬ农民是

按照经济效益的比较来决定究竟是种单季稻还是种双季稻的ꎮ 所以政

府的粮食项目实施涉及如何与作为粮食生产主体的农民进行交易的

问题ꎮ

那么地方政府会选择谁来种双季稻呢?

为什么县级政府在实施粮食安全项目时要放弃散户ꎬ而愿意扶持

大户?

国家通过粮食安全项目的形式ꎬ将粮食增产的责任和财政资金发包

给粮食主产区ꎬ但是粮食主产区的地方政府不可能直接进行粮食生产ꎬ

粮食增产项目还需要落实到农民身上ꎮ 在中国南方水稻种植区ꎬ«粮食

２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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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产粮大县奖补对象的具体筛选过程ꎬ请参见龚为纲ꎬ«农业治理转型»ꎬ华中科技大学 ２０１４ 年

博士学位论文ꎮ



增产规划纲要»(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强调ꎬ增产主要是通过推广双季稻来实现ꎮ

而 ９０ 年代后期以来ꎬ由于袁隆平的杂交稻产量高ꎬ降低了单季稻与

双季稻的产量差距ꎬ现在单季稻的产量可以达到 １２００ 斤左右ꎬ而双季稻

的产量一般在 １９００ 斤左右ꎬ单季稻只需要投入一季劳动力和移栽、农

资、机械等成本ꎬ而双季稻则需要投入双倍的劳动力和农资ꎬ却只能增产

７００ 斤ꎬ纯收益还不如单季稻ꎮ 表 １ 显示ꎬ２０１３ 年ꎬ双季稻的纯收益是

４６７ 元ꎬ而单季稻是 ５３０ 元ꎬ这使得单季稻推广很快ꎬ到 ２００６ 年左右ꎬ种

植双季稻在全县比例已经不超过 ５％ ꎮ

表 １　 根据 ２０１３ 年的物价计算ꎬ散户经营不同种植模式的成本收益①

种植模式

各项成本支出(元 / 亩) 毛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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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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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季稻 ２１０ １２０ ６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３００ ３０ １００ ９００ ０ ２１２０ ９５０ ２４０４ ２８４ １８３ ４６７

单季稻 １３０ ８５ ５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５０ ３０ ５０ ５５０ ０ １２４５ ６５０ １６５１ ４０６ １２４ ５３０

表 １ 显示ꎬ农户种单季稻ꎬ所有的投入是 １２４５ 元ꎬ种植环节的直接

收入是 ４０６ 元ꎻ而种双季稻的投入高达 ２１２０ 元ꎬ种植环节的直接纯收入

是 ２８４ 元ꎬ也就是说ꎬ农民多干了一季的活ꎬ增加了一倍的投入ꎬ种植环

节的纯收入反而比单季稻要少 １２２ 元ꎮ 即便加上国家对双季稻投入更

多的粮食直补ꎬ种一亩双季稻的纯收入也只有 ４６７ 元ꎬ还是少于单季稻

的 ５３０ 元ꎮ 所以按照现在的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ꎬ

以及国家的粮食直补ꎬ农民是断然不会种植双季稻的ꎮ

３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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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１.其他成本主要是农膜、小型农机具折旧ꎻ２.管理用工主要是浸种育秧、排灌、施药、除杂、晒
谷和协助农机作业等ꎬ按每个工日 １００ 元计算ꎻ３.国家补贴为农资综合补贴 ８０.６ 元ꎬ粮食生

产直补 １３.５ 元ꎬ良种补贴每季 １５ 元ꎬ新增双季稻生产补贴 ５８.８７ 元ꎬ合计 １８２.９７ 元ꎮ



县级政府发现散户模式无法有效运作之后ꎬ在政策设计过程中开始

抛弃散户ꎬ而注重发展大户和引进工商企业下乡种田ꎮ 一方面ꎬ通过行

政方式强制性地推动双季稻规划区内的耕地流转ꎬ将耕地流转到种粮大

户和工商企业手上ꎻ①另一方面ꎬ从粮食安全项目资金中安排一部分财政

资金出来ꎬ给种植双季稻面积在 ５０ 亩以上的大户和工商企业进行 １５０

元 / 亩的补贴ꎬ另外还进行集中育秧补贴及农业保险补贴ꎮ 这样ꎬ种粮大

户就成为协助政府发展双季稻的主力军ꎮ

３.为什么大户和政府可以合作种植双季稻呢?

下面我们通过比较大户种植模式的成本收益ꎬ分析为什么大户在政

府的双季稻补贴下ꎬ愿意帮助政府完成产粮大县项目中的双季稻生产考

核任务ꎮ

首先ꎬ大户种双季稻ꎬ县级政府从粮食安全项目中拿出每亩 ２００ 元

的补贴ꎬ另外加上集中育秧、农业保险、免费供应种子等ꎬ大约每亩 ３００

元左右的补贴ꎬ大致可以冲抵每亩 ３００ 元的土地流转租金ꎮ 剩下就是田

里的规模经营之后的收入ꎬ按照表 ３ 的话每亩的收入是 ３３７ 元ꎬ因为种

植规模比较大(５０ 亩以上)ꎬ种 １００ 亩双季稻的纯收益在 ３ 万以上ꎬ实际

上ꎬ大户大面积种植双季稻的收益远远不止这个数字ꎮ 双季稻种植大户

一般有自己的机械ꎬ在自己的田里使用机械所需的机械费用留在他们自

己手里ꎬ每亩田的犁田、收割、插秧等机械费用不少于 １５０ 元ꎬ一亩双季

稻不少于 ３００ 元ꎬ１００ 亩双季稻的机械收益在 ３ 万左右ꎬ加上纯收益 ３ 万

多ꎬ双季稻种植大户的收入接近 ６ 万ꎮ 种田的收入加机械的收入(因为

大户一般自己购置了机械)基本上能够接近在外务工收入ꎮ (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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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和种粮大户一样ꎬ工商企业也是帮助政府种植双季稻的重要力量ꎮ 为了行文方便ꎬ在粮食安

全项目中ꎬ对工商企业不做重点介绍ꎮ



表 ２　 根据 ２０１３ 年的物价计算ꎬ大户经营①下不同种植模式的成本收益②

各项成本支出(元 / 亩)
稻谷毛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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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季稻 １８９ ９６ ４８ １６０ １６０ ２３０ ３０ １００ ８００ ３００ ２１１３ ９００ ２２７７ １６４ １８３ ３４７

单季稻 １１７ ６８ ４０ ８０ ８０ １００ ３０ ５０ ５００ ３００ １３６５ ６００ １５６０ ３０５ １２４ ４２９

大户种植双季稻的特点ꎬ概括起来有以下两方面:一方面可以保障

粮食产量比散户种植单季稻高ꎻ另一方面ꎬ种植面积比较大之后ꎬ尽管单

位面积上的平均亩收益没有散户高ꎬ但是因为经营的规模大ꎬ总体的纯

收益要远远高于散户ꎮ 正是规模效应ꎬ使得大户种植双季稻有利可图ꎮ

通过上面对散户和大户的比较可以发现ꎬ政府为粮食增产、增加复

种指数ꎬ其唯一的办法就是培育“双季稻种植大户”的模式ꎬ目前全县农

口系统的干部几乎一致认为:单家独户的单干式已经严重制约当前粮食

生产发展ꎬ种植业转型势在必行ꎬ扶持和培育耕种水田 ５０ 亩以上和早、

晚两季共种粮 １００ 亩以上大户是适合本地种植业转型的理想选择ꎬ也是

当前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的迫切需要ꎮ

５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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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本地ꎬ地方政府重点扶持和补贴的适度规模经营是指 ５０ 亩以上的双季稻ꎬ播种面积为

１００ 亩ꎮ
１.其他成本主要是农膜、小型农机具折旧等ꎻ２.管理用工主要是浸种育秧、排灌、施药、除杂、
晒谷和协助农机作业等ꎬ按每个工日 １００ 元计算ꎻ３.国家补贴为:农资综合补贴 ８０.６ 元ꎬ粮食

生产直补 １３.５ 元ꎬ良种补贴每季 １５ 元ꎬ新增双季稻生产补贴 ５８.８７ 元ꎬ合计 １８２.９７ 元ꎮ ４.这
里的国家直接补贴ꎬ和县政府从粮食安全项目中拿钱对大户进行双季稻生产的补贴不一样ꎬ
前者是国家对所有农户都有的、按照农户面积进行的补贴ꎬ而后者则只是县政府对双季稻播

种面积在 ５０ 亩以上的大户进行补贴ꎮ
③ 单位是公斤ꎮ



４.项目实践过程中县乡等地方政府层面的干预

县乡两级政府通过干预措施推动家庭农场的兴起ꎬ集中地体现在以

下两个方面ꎬ首先是通过行政手段推动耕地向种粮大户集中ꎬ这样家庭

农场才能产生ꎬ前文已经介绍过了ꎬ在 ２００８ 年之前ꎬ平晚县没有超过 ５０

亩的种粮大户ꎬ但是政府种植双季稻的粮食安全项目无法通过散户完

成ꎬ县级政府正是在这样的动力下ꎬ才通过行政手段推动耕地流转ꎬ以行

政的方式“制造”出了大量播种面积在 ５０ 亩以上的种粮大户ꎬ种粮大户

从 ２００９ 年之后才开始大量出现ꎬ其耕地获得的方式基本上都是依靠政

府的行政手段推动ꎻ二是从粮食安全项目资金中拿出奖补资金对家庭农

场的双季稻生产进行扶持ꎬ该县从 ２００９ 年开始ꎬ对于符合条件的种粮 ５０

亩以上的规模种粮户种植双季稻补助 ２００—３００ 元 / 亩ꎮ

这里的关键干预措施是政府所推动的耕地流转ꎮ 这个过程的实践

逻辑是这样的ꎬ县级政府为了完成粮食安全项目ꎬ需要推动耕地流转ꎬ其

具体的执行则是由乡镇政府和村干部来完成的ꎮ 那么乡村干部为什么

有动力去推动乡村的耕地流转呢?

一是这是来自县级政府的行政命令和政绩考核ꎮ 在中国县乡村行

政体制下ꎬ乡镇干部的晋升机会被控制在县政府手上ꎬ县级政府为了执

行推动耕地流转的意志ꎬ将乡镇干部推动耕地流转和完成粮食安全项目

的任务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下ꎬ我们调查发现ꎬ在平晚县ꎬ粮食安全项

目的完成情况和耕地流转的执行情况在政绩考核指标中占很重要的权

重ꎬ在 ２００ 分的政绩考核中ꎬ该项指标占 ３０ 分ꎮ 而且ꎬ没有完成任务的

乡镇干部ꎬ当年不得晋升ꎬ这是惩罚性措施ꎮ

二是县级政府对耕地流转任务完成较好的乡镇进行奖励ꎮ 表 ３ 反

映的是 ２０１３ 年县级政府的奖励措施ꎮ

三是乡村干部推动耕地流转的积极性ꎮ 表 ３ 已经显示ꎬ县政府对于

完成粮食安全项目的村干部也进行奖励ꎮ 乡村干部推动耕地流转的一

６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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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更为主要的原因是ꎬ很多耕地是流入到村干部自己手中ꎬ因为很多种

粮大户就是村干部ꎬ很多家庭农场主的社会身份特征是村干部ꎬ或者是

村干部的亲戚ꎮ 我们对 ２０１３ 年全县享受粮食安全项目的家庭农场的身

份特征进行过分析ꎬ基本上有一半左右是乡镇的农技站长或者村庄的书

记、村主任ꎬ或者是这些乡村干部的亲戚ꎮ

表 ３　 ２００９ 和 ２０１２ 年平晚县粮食安全项目资金投入明细表

投入内容 ２００９ 年金额(万元) ２０１２ 年金额(万元)

乡镇干部的奖励 １０４.５ ５８０

村补贴 ５５ １２０

种粮大户奖励 ９８ １５０

贡献人员奖励① — １０

生产性补贴 ８５ ３４０

考核及办点经费 ３０ ３０

合计 ３７２.５ 万元 １２３０ 万元

自 ２００９ 年以来ꎬ在政府的行政推动下ꎬ该县种植业领域已经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ꎬ全县现有 ５０ 亩以上的粮食种植大户 ３００ 余户ꎬ其中安

农公司承包的耕地面积 ３ 万多亩ꎬ种粮大户刘准承包 ３０００ 多亩ꎮ 大户

种植的水田面积 ３０ 万亩②ꎬ生产总量相当于全县 ３０％ 左右ꎬ短短 ５ 年时

间该县的种植业领域的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ꎬ在行政力量和农业项

目推动下种植业领域正在经历快速转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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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具体的经验分析亦见 Ｙａｎ Ｈａｉｒｏｎｇ Ｃｈｅｎ Ｙｉｙｕａｎ  Ａｇｒａｒｉ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ｆｒｏｍ ａｂｏｖｅ ａｎｄ ｂｅｌｏｗ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ｐａｐｅｒ ｓｕｂｍｉｔ ｔｏ ＪＡＣ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２０１４ꎮ
部分不在双季稻规划区内的大户不一定是种植双季稻ꎮ



５.家庭农场的社会经济特征

我们的经验调研发现ꎬ正是因为帮助政府种粮的大户有利可图ꎬ平

晚县的大户一般是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乡村干部在充当ꎬ或者和乡村干部

有亲戚关系的富裕农民ꎮ

刘准是衡阳县最大的种粮大户ꎬ２０１３ 年的时候耕种的水田面积达到

２５００ 亩ꎮ 刘准 ２００９ 年之前是一个在广东经商的小老板ꎬ开皮鞋店ꎬ那个

时候他一年可以有 ３０ 万左右收入ꎬ２００８ 年的时候ꎬ他认为自己的皮鞋销

售经营规模和盈利水平已经很难扩大ꎬ他认真解读了中共十七届三中全

会的文件ꎬ认为通过耕地流转进行农业规模经营已经有赚钱的机会ꎬ于

是他不顾家人的反对放弃在外经商的机会ꎬ通过竞选当上了村主任ꎬ并

决定回乡种田ꎮ ２００９ 年他刚回来的时候ꎬ还没有获得多少耕地ꎬ那一年

他主要是做农业机械服务ꎬ利用经商的积蓄ꎬ投资了 ６０ 万左右ꎬ购置了

多套犁田机、收割机ꎬ并成立了一个农机合作社ꎬ通过帮助农户搞机械服

务ꎬ当年就在当地具有了一定影响ꎬ并引起了县农业局的注意ꎮ ２０１０ 年

的时候县农业局需要在他所在的乡镇大面积种植双季稻ꎬ农业局找到

他ꎬ问是否愿意和农业局合作ꎬ通过耕地流转进行大面积种植双季稻ꎬ当

年就要种植面积 １０００ 多亩ꎬ刘准接受了这个挑战ꎮ

但是因为是第一年大面积经营ꎬ缺乏经验ꎬ加上 ２０１０ 年气候异常ꎬ

刘准当年亏损达到 ４０ 多万ꎬ县政府的大户补贴每亩 ２００ 元ꎬ１０００ 亩也只

有 ２０ 多万ꎮ 县政府为了能让刘准能继续经营ꎬ给他进行了多方面的扶

持ꎬ一是通过推荐让他当上了全国劳动模范ꎬ这是一个政治荣誉ꎬ退休之

后每年有一定的国家津贴ꎻ二是让他当上了全国种粮大户ꎬ这是全国农

业部的奖励对象ꎬ奖金有 ５ 万左右ꎬ这实际上也是一个政治荣誉ꎻ三是县

政府给他的很多事情进行优惠ꎬ比如他要找县委书记ꎬ可以不需要排队ꎬ

２０１０ 年ꎬ县政府给他在县政府郊区专门批了一块地ꎬ让他建房成立农机

服务合作社ꎬ这也成为刘准放置农业机械的主要地方ꎮ 在政府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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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ꎬ刘准在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２ 年间进一步扩大耕地规模ꎬ２０１３ 年他的经营

面积在 ２５００ 亩左右ꎮ 通过对他的三次访谈ꎬ我们保守估计ꎬ他每年的收

入在 ５０ 万以上ꎮ 而这对于他的加快资本积累ꎬ进一步购置资产ꎬ都意义

重大ꎮ 刘准和我们说ꎬ再过几年ꎬ等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ꎬ他就会向大米

加工行业发展ꎬ扩展他的产业链条ꎮ

总而言之ꎬ政府不会让这些帮助他们种植双季稻的大户破产ꎬ而是

通过各种方式(不止项目补贴)对他们进行扶持ꎮ 该县有很多这样的例

子ꎬ比如种粮大户王金柱ꎬ２０１２ 年帮助政府种了 １００ 多亩双季稻ꎬ这是一

个原本不适合种植双季稻的地方ꎬ但是为了县政府迎接农业部的粮食安

全项目考核ꎬ乡镇政府规划在这里种双季稻ꎬ即便有每亩 ２００ 多元的粮

食安全项目补贴ꎬ王金柱依旧会亏本ꎮ 乡镇府向他承诺ꎬ把乡镇一个中

学的校园建设项目工程让他承担ꎮ 这样ꎬ王金柱在田里亏了ꎬ但是在建

筑工程上赚了ꎮ 还有些乡镇政府是让一些亏损的乡村干部承担公路的

修建项目工程ꎮ 总之是通过多方面的利益来保证这些乡村干部式的种

粮大户能够将双季稻种植维持下去ꎮ

刘准、王金柱的故事在衡阳县具有一定代表性ꎬ即大户一般具有村

干部背景ꎬ大面积的耕地是通过政府强制性地流转出来的ꎬ主要是服务

于县政府的粮食安全项目ꎬ在县政府的粮食安全项目的补贴下ꎬ通过规

模化的经营进行积累ꎮ

这背后的道理很简单ꎬ一方面ꎬ大户是通过乡村干部的行政力量推

动制造出来的ꎬ而不是自发形成ꎬ所以耕地被流转出来之后ꎬ谁能得到这

些规模大且连片的耕地ꎬ主要与权力因素有关ꎮ 这说明ꎬ权力和关系在

决定耕地究竟流入到谁的手上、谁能成为大户中具有决定性作用ꎻ而且ꎬ

大户的经营风险比较大ꎬ需要有和政府的谈判能力才能获得政府的更多

扶持ꎬ像上面关于刘准的案例ꎬ如果他是普通农户ꎬ２０１０ 年亏损 ５０ 万ꎬ没

有活动能力的话ꎬ下一年肯定就无法持续ꎬ更难以获得全国种粮大户、劳

动模范这样的政治荣誉了ꎮ 另一方面ꎬ大户种植需要雄厚的经济实力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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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农户难以胜任ꎬ表 ２ 显示ꎬ大户种植双季稻平均一亩的投入是 ２１１３

元ꎬ如果是 １００ 亩ꎬ就是 ２１ 万ꎬ２００ 亩就是 ４２ 万ꎮ 这样高成本的投入ꎬ一

般的小农户是望而生畏的ꎬ因为一旦发生自然风险或者市场风险ꎬ只要

一次就可以让他们倾家荡产ꎬ血本无归ꎮ 所以除了具有经济实力的大

户ꎬ普通农户不敢轻易尝试ꎮ

６.非均衡的补贴与农民分化

政府通过行政手段推动耕地流转的直接结果就是本地土地流转租

金水平的上涨ꎻ政府针对大户的补贴则增加了他们的竞争力ꎬ推动大户

流转小农户的耕地ꎮ 这两个结果一起推动了本地的农民分化与无产化ꎮ

在 ２００９ 年之前没有行政力量推动耕地流转的时候ꎬ发生作用的主

要是不需要地租的亲戚、朋友之间的自发性的耕地流转模式ꎮ 那些外出

务工的农户自己不能种田ꎬ平时把田流转给亲戚朋友种ꎬ为了田不抛荒ꎬ

粮食直补归田主ꎬ而田则交给种田户耕作ꎬ一般不要租金ꎮ 这样一种耕

地流转模式ꎬ往往是按照血缘、人情关系等来进行流转ꎬ耕地流转具有很

强的嵌入性ꎮ 贺雪峰(２０１３)将这样一种通过农村自发性的耕地流转形

成的 １０—２０ 亩左右的农户叫作中农ꎮ

现在大户在政府补贴的支持下ꎬ愿意出高租金来流转耕地ꎬ那么那

些外出务工或者不方便耕作的农户ꎬ更愿意将耕地有偿性地流转给大

户ꎬ那些原来通过耕地自发流转得到耕地的中农因为不愿意支付租金而

难以再集中到耕地ꎬ面临瓦解ꎮ

上文的案例分析表明ꎬ地方政府运用国家的粮食项目来干预粮食生

产是通过在农业生产活动中选择代理人来实现的ꎬ通过在农村选择能够

接应国家粮食生产目标的代理人ꎬ来实现国家在农业部门的利益与目

标ꎮ 而调动这些代理人的积极性是通过对他们进行农业补贴和扶持ꎮ

在农村以散户为绝对多数的时候ꎬ地方政府以行政的手段推动耕地向大

户、工商企业和合作社流转ꎬ制造大户作为代理人来完成地方政府的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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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稻生产项目ꎮ 这样一种政府干预的形式导致的后果就是在农业转型

的过程中ꎬ农业部门的利益被作为国家代理人的地方精英所攫取ꎬ这些

地方精英以大户的形式出现ꎬ或者是进入农业部门的地方工商企业ꎬ而

普通小农户则成为这个利益重新分配过程中的牺牲者和受损者ꎮ

(二)农业产业化项目与工商资本下乡

在文章的开始ꎬ介绍国家层面扶持龙头企业的干预政策的时候ꎬ我

们已经讲过ꎬ国家为了通过农业项目引导社会资本投资农业领域ꎬ进而

出台了大量扶持龙头企业的财政扶持政策ꎮ 现在的问题是ꎬ基层政府为

什么有动力扶持龙头企业? 他们采取了怎样的干预措施来扶持龙头企

业? 这和龙头企业流转耕地、进入农业生产环节ꎬ及其资本积累之间是

什么关系? 下面我们以平晚县对龙头企业的扶持政策和农业产业化项

目的实践为例ꎬ对此问题进行说明ꎮ

县级政府扶持龙头企业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ꎮ 一是这与政绩

考核有关系ꎬ县级政府希望招商引资ꎬ推动地方经济增长ꎬＧＤＰ 在中国一

直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ꎮ 扶持龙头企业ꎬ实际上就是招商引资的主

要方面ꎮ 二是和农业项目本身的制度逻辑有关系ꎮ 来自中央政府的农

业项目资金ꎬ对地方政府而言ꎬ是一种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经济资

源ꎬ是国家向地方的一种财政转移支付ꎬ有利于地方经济增长ꎮ 所以县

级政府都有很强的积极性去争取中央财政项目ꎮ 但是问题在于ꎬ正如前

文所介绍的那样ꎬ县级政府争取中央的财政项目ꎬ既需要县级政府进行

财政配套投资ꎬ还要有社会资本投资ꎬ因为国家的农业项目的一个重要

目的原本就是引导社会资本投资农业领域ꎮ 所以ꎬ县级政府争取中央农

业项目的过程ꎬ总是需要取得地方龙头企业的合作投资ꎮ 这样才能争取

来自中央的农业项目ꎮ 这是县级政府之所以要和龙头企业合作并扶持

龙头企业的重要原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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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问题是ꎬ县级政府如何扶持农业领域的龙头企业呢? 除了在

税收、信贷方面对龙头企业进行支持之外ꎬ一个重要的方面ꎬ就是将本地

的耕地流转给龙头企业作为生产加工的基地ꎮ 所以ꎬ通过政府的行政手

段推动耕地流转ꎬ成为县级政府扶持龙头企业的一个重要方面ꎮ 下面以

农业产业化项目为例进行说明ꎮ

当前中国政府对农业领域进行大规模投资ꎬ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转变

农业发展方式ꎬ推动农业的产业化经营ꎬ进而提高农业的市场竞争力ꎮ

以 ２０１４ 年强力推行的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为例ꎬ该项目以省份为竞争

范围ꎬ对胜出的县级产业园区ꎬ中央财政给予项目资金 １０００ 万ꎬ仅仅湖

南省 ２０１４ 年就要扶持 １０００ 个现代农业产业园ꎬ中央财政的这 １０００ 万主

要用于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新技术推广ꎮ 建现代农业产业园是一个系

统工程ꎬ生产环节的公共品投资涉及农田机耕道建设、水利建设、农业技

术推广、高产优质农产品的引进等ꎻ在加工环节则涉及工商企业在加工

领域的投资、生产加工线的建设、仓储建设等ꎮ 生产环节的公共品投资

主要由中央涉农项目以及地方财政配套和项目配套完成ꎬ而生产加工、

农产品存储等则由企业配套投资完成ꎮ

所以ꎬ农业产业化项目的一个重要制度逻辑在于ꎬ通过中央财政的

项目投资ꎬ来推动地方和工商资本配套投资进入农业领域ꎬ即通过中央

财政来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农业领域ꎮ 这个制度逻辑中蕴含着农业产业

化的逻辑ꎬ并将国家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工商企业“生产加工线”的投资

对接起来ꎬ中央财政投资完善基础设施ꎬ工商资本负责生产加工领域的

投资ꎮ

问题在于ꎬ工商资本为什么有积极性进行配套投资呢? 很显然ꎬ动

员他们进行投资的一个前提就是ꎬ他们的配套投资能够为公司产生收

益ꎮ 那么ꎬ这个项目的实施过程中ꎬ工商资本的利益如何与项目的运作

实现利益关联呢? 平晚县地方政府的普遍做法就是ꎬ将项目区的耕地从

农民手上流转出来ꎬ将项目区打造成为工商资本的生产基地ꎬ在生产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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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ꎬ建立“龙头企业＋基地＋代管户或则雇农”的经营模式ꎬ项目区通过

公共财政投资形成高产粮田并实行新品种优质稻推广ꎬ由纳入公司产业

链条中的大户来耕作ꎮ

为什么要进行耕地流转呢? 为什么要建立企业的生产基地呢? 因

为如果是具有自主性、独立性经营的分散的小农户ꎬ就无法与意欲进行

产业整合的工商资本之间建立交易关系ꎬ在这些生产基地推行农业产业

化项目计划ꎬ农户可以根据市场行情来销售优质稻ꎬ不一定非要将优质

稻卖给进行了配套投资的工商企业ꎬ农民的行动逻辑往往是ꎬ合同价格

低于市场价的时候ꎬ要卖给市场ꎻ合同价高于市场价时则卖给工商企业ꎬ

这个时候这些工商企业没有办法与分散的小农户之间形成稳定的合约ꎮ

因此ꎬ地方政府为了保证工商企业进行配套投资时能够得到预期收

益ꎬ为了调动工商企业进行配套投资的积极性ꎬ于是满足了一个前提条

件就是通过行政手段将项目区的耕地流转出来ꎬ流转给工商企业作为生

产基地ꎬ或者流转给愿意与工商企业合作的种粮大户ꎬ种粮大户与工商

企业对接ꎬ交易成本相对要低ꎮ 这就是为什么产业化项目落地时ꎬ在案

例县项目区的耕地进一步被地方政府流转出来的原因ꎮ

表 ４ 显示ꎬ以平晚县的西渡镇和台源镇为例ꎬ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间ꎬ平晚

县政府为实施粮食安全项目ꎬ已经流转了 ５５００ 亩耕地ꎬ在这两个乡镇持

续推动耕地流转ꎬ形成了很多种粮大户ꎮ

从 ２０１３ 年开始ꎬ在产粮大县项目的基础上ꎬ这两个乡镇进一步通过

行政力量推动耕地流转ꎬ在项目区的 １３ 个村庄ꎬ项目计划从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间进一步流转 ７１６７ 亩耕地ꎮ

产业化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ꎬ就是项目投资的基础

设施如何和企业的投资相对接的问题:企业投资的一个前提ꎬ就是项目

投资能为企业收益增加创造条件ꎻ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这样一种对接呢?

企业和分散的小农户无法有效建立这样一种对接ꎮ 主要的办法就是ꎬ一

方面ꎬ将项目建设区的耕地流转出来ꎬ作为企业的生产基地ꎬ在基地上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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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ꎬ将农户的生产经营活动高度嵌入到企业

的控制之下ꎻ另一方面ꎬ是生产基地进行耕地流转ꎬ耕地流转给大户ꎬ建

立大户与企业进行对接的模式ꎮ

表 ４　 两个乡镇产粮大县项目已流转面积和产业化项目进一步流转的面积

乡镇 村名

土地流转

２０１２ 年以前粮食安全

项目已流转面积

２０１３ 年产业化项目

进一步流转的面积

西渡

青木村 ７８０ ２０

梅花村 ９５０ ２５０

斗岭村 ５１０ ２９０

爱吾村 — ７５０

通古村 ３４０ ３２０

台源

龙福村 ５４４.１５ １０５.８５

长青村 ８１７.７ ４８７.３

九市村 ４４３ １１６９

台九村 １８０ １４２０

文星村 ５０ １２２０

爱民村 １４８ １３２

台源村 １４４ ３５６

演陂村 ３３.１６ ３６６.８４

东湖村 ５７０ ２８０

合计 ５５１０ ７１６７

所以我们看到ꎬ在农业产业园项目的实施基地ꎬ西渡和台源 １３ 村的

耕地加速流转ꎮ 这是从项目制的制度逻辑中推导出来的“公司＋项目基

地＋农户”的逻辑ꎬ以及“公司＋大户”的逻辑ꎮ 之所以这样ꎬ一个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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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工商资本进行了配套的投资ꎬ这些配套的投资要和项目的基础设

施投资所产生的效益相对接ꎮ 企业主要投资生产加工环节ꎬ而政府财政

投资主要强化基础设施ꎬ要保证企业在上游的投资和项目在下游的投资

相对接ꎬ就必须使得公共财政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能推动规模化经营ꎬ形

成公司的生产基地ꎬ将这些公共财政投资所产生的生产效益纳入工商资

本的产业整合过程中ꎬ当分散的小农户无法被整合进入工商资本的产业

链条中的时候ꎬ唯一的办法就是进行耕地流转形成大户与工商资本进行

对接ꎮ

总而言之ꎬ农业产业化项目的制度逻辑ꎬ就是通过工商资本参与配

套投资ꎬ形成“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的产业化模式ꎬ所以ꎬ实际上

就是将分散的小规模经营通过产业化项目ꎬ整合进入工商资本的生产链

条之中ꎮ 进而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推动了农业生产关系的变迁ꎮ 简而言

之ꎬ产业整合的逻辑ꎬ耕地流转的逻辑ꎬ大户形成的逻辑ꎬ农业结构变迁

的逻辑ꎬ都可以从农业产业化项目的制度逻辑中推导出来ꎮ 这就是农业

的项目化治理和农业转型之间的另一层逻辑关系ꎮ

在平晚县ꎬ自 ２００９ 年以来ꎬ承包农业项目的一个重要主体ꎬ是当地

的一个农业企业———安农公司ꎬ该企业原来是一个农资经销企业ꎬ２００９

年通过改组ꎬ开始大量涉足该县农业项目的运作ꎮ 从 ２００９ 年开始ꎬ在政

府的支持下ꎬ安农公司在全县 ６ 个乡镇流转耕地ꎬ２０１３ 年的时候ꎬ在全县

已经流转了水田 ３ 万亩左右ꎮ 如果没有县乡两级政府的大力推动ꎬ安农

公司根本就流转不到耕地ꎬ农民不会把耕地流转给安农公司ꎮ 一是农民

不信任外来人ꎬ二是他们担心安农公司把耕地种坏了ꎮ 而安农公司也不

能强制性流转农民的耕地ꎮ

安农公司流转了这些耕地之后ꎬ建立公司的生产基地ꎬ在生产基地

上实行“公司＋基地＋雇农”的办法ꎬ这些雇农一般是安农公司从外村请

的代管户ꎬ公司给代管户提供“套餐服务”ꎬ包括提供农药、种子、化肥、机

耕、机插、机收等农资供应和机械服务ꎬ雇农主要负责除草、看水及田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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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ꎬ稻谷收割之后ꎬ直接运往公司ꎬ公司按照稻谷的价格ꎬ扣除套餐价

格ꎬ给代管户支付费用ꎮ 我们的调研结果显示ꎬ这是一个不平等的合约ꎮ

公司从产前的农资供应、产中的机械服务、产后的稻谷价格中赚取利润ꎬ

这是安农公司从生产环节中盈利的方式ꎮ

实际上ꎬ从农业生产环节获取利润并不是安农公司资本积累的主要

来源ꎬ安农公司资本积累①的主要来源是政府的各种农业项目扶持ꎮ 安

农科技在 ２００９ 年注册ꎬ当时注册资金 ３００ 万元ꎮ 但是在短短的四五年时

间ꎬ凭借公司老总的省人大代表资格ꎬ通过各种公关手段ꎬ到中央和省政

府申请各种大型农业项目ꎬ以及在产粮大县项目、产油大县等国家大型

项目的实施背景下ꎬ安农公司迅速发展壮大ꎬ成功地转型为一个拥有好

几千万资产的企业ꎮ 自 ２００９ 年以来ꎬ安农公司先后在产粮大县项目、集

中育秧项目、稻—稻—油项目、一促四防项目、绿色生态基地等项目上都

发挥着关键性作用ꎬ地方政府则依托安农公司及这些项目的运作ꎬ来打

造政绩工程ꎬ打造亮点工程ꎮ 可以说ꎬ安农公司的发展壮大ꎬ主要依靠的

是国家的项目资金的扶持ꎮ ２０１４ 年ꎬ安农公司和县级政府合作ꎬ申请到

了一个“国家农业科技园”的项目ꎬ这个项目的资金高达 ８ 个亿ꎬ而安农

公司则是这个项目的业主ꎮ

最近几年公司承包的项目越来越大ꎬ在这个项目承包与实施的过程

中ꎬ资本迅速扩张ꎬ延伸到粮油生产、加工、流通、农资生产与经销等各个

环节ꎮ 目前ꎬ平晚县的农业生产ꎬ已经在该公司的大力推动下ꎬ走向以龙

头企业为主导的产业整合ꎮ 根据笔者的观察ꎬ这样的情况ꎬ在整个湖南

省都已经非常普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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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农业转型:省域层面的整体图景

上文我们通过湖南省一个县的经验案例ꎬ分析了该县不同层次上的

国家干预与家庭农场的兴起和资本积累、工商资本下乡及其积累之间的

关系ꎮ 下面我们试图根据 ２０１４ 年调研所获得的湖南省有关规模化的家

庭农场、种养大户、龙头企业有关数据ꎬ对整个湖南省农业转型的整体图

景及各地的节奏进行刻画ꎮ①

不同地区农业转型的非均衡性很突出ꎮ 农业的资本主义转型在不

同地区是不均衡的ꎬ有些地区农业转型的节奏比较快ꎬ而有些地区农业

转型的节奏比较慢ꎬ在湖南省的很多山区ꎬ种植业领域的资本主义转型

则基本上还没有开启ꎮ

下面我们先对各地耕地流转规模进行分析ꎻ然后从不同地区种养大

户、工商企业、合作社的数量等方面来比较不同地区农业转型的非均衡

状况ꎮ

图 ３　 湖南省各地级市耕地流转面积分布(截止到 ２０１４ 年)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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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数据收集的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ꎬ数据来源为行业统计和有关部门统计ꎮ 根据我们对湖南省

各地农业转型的实地调查ꎬ这些数据基本上能反映各地的基本情况ꎮ
图 ３—图 ６ 的数据为田野调研过程中地方政府相关部门人员所提供ꎮ



图 ３ 显示的是ꎬ湖南省 １００ 多个县耕地流转情况的差异ꎮ 图 ３ 显示ꎬ

耕地流转最为活跃的是在湖南省的沅江流域和湘江流域ꎮ 这两个地区ꎬ

是湖南省粮食生产的重点地区ꎬ也是商品粮基地县主要集中的两个流

域ꎬ国家的粮食增产项目也主要集中在这两个地区ꎮ 在大量的国家粮食

增产项目的推动下ꎬ这两个地区耕地流转速度自 ２００９ 年以来加快ꎮ 到

了 ２０１４ 年ꎬ这两个地区绝大部分县的耕地流转规模都在 １０ 万亩以上ꎬ而

且有相当部分县的耕地流转规模在 ２０ 万亩以上ꎮ

相对而言ꎬ湖南省西部张家界、怀化、娄底、永州等地区ꎬ耕地流转的

速度则明显要慢ꎬ这些地区一方面是山地丘陵比较多ꎬ另一方面国家粮

食增产项目在这些地区相对也比较少ꎬ其耕地流转速度要明显慢于沅江

流域和湘江流域ꎮ①

图 ４　 湖南省各地级市家庭农场的数量分布(截至 ２０１４ 年)②

这些图表还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角度反映各县农业转型的节奏ꎮ

图 ４ 和图 ５ 分别显示了 ２０１４ 年各县种养大户和龙头企业数量的差异ꎮ

图 ４ 和图 ５ 都显示ꎬ种养大户和龙头企业数量比较多的县ꎬ基本上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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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通过耕地流转占当地耕地的比例所得出的结论和空间分布和图 １ 大致类似ꎮ
这里的家庭农场的统计口径是经营规模大于 ３０ 亩的农户ꎮ



集中在湖南省北部的沅江流域和东南部的湘江流域ꎮ 农业的资本化转

型节奏比较快的地区ꎬ主要集中在这两个地区ꎮ 这也证明了本文的核心

命题ꎬ即国家干预的力度和各地农业资本化转型的节奏和速度之间所存

在的高度一致性ꎮ

这其中的内在逻辑在于:在中国ꎬ规模化的、资本化的农业经营主体

要产生ꎬ首先必须获得耕地ꎬ而耕地经营权是在小农户手上ꎻ要将小农户

手上的耕地流转到种养大户和龙头企业手上ꎬ就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推

动耕地流转ꎮ 规模经营主体只有获得了政府的帮助ꎬ得到了农户的耕

地ꎬ才有可能扩张农业生产的规模ꎮ 所以ꎬ耕地流转速度快、规模大的地

区ꎬ才能产生数量众多的资本化的经营主体ꎬ才能有比较快的农业转型

速度ꎮ

图 ５　 湖南省各地级市龙头企业的产值分布(截至 ２０１４ 年)

五、结论与讨论

１.中国农业税费改革之后ꎬ国家对农业的干预在宏观上表现为制定

一系列有利于种养大户、龙头企业的农业政策ꎬ这些农业政策的意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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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各种类型的农业项目来表达和实现ꎬ各级政府通过农业项目对种养大

户和龙头企业进行扶持ꎻ而在微观的地方干预的实践过程中ꎬ农业项目

落地往往与县乡两级政府所推动的耕地流转结合起来ꎮ 种养大户和龙

头企业只有依靠政府的力量ꎬ将耕地从分散的小农户手中流转出来ꎬ通

过政府大量的项目扶持来进行积累ꎬ才有可能发展壮大ꎮ 所以ꎬ在当前

的农业转型过程中ꎬ国家干预集中地表现为农业项目的实践过程和地方

政府所推动的耕地流转过程ꎮ

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两个国家干预过程ꎬ去分析资本化的经营主

体———即种养大户、龙头企业的产生、兴起及其资本积累的逻辑ꎮ 正是

在国家干预的大力推动下ꎬ目前中国农业转型趋势表现出以下两个鲜明

特征:一是形成以规模经营主体为主力的农业经营体系ꎬ二是工商资本

下乡ꎬ并形成以龙头企业等工商资本为主导的农业产业整合ꎮ 本文分别

以粮食安全项目、农业产业化项目为例对这两个趋势出现的制度逻辑进

行分析ꎮ 从上述案例县两个农业转型的特征可以看出ꎬ该县农业正在快

速趋向资本化ꎮ

２.国家干预ꎬ尤其是地方政府层面的干预之所以构成推动以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出现为表现形式的农业资本转型ꎬ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

因在于中国的耕地分配制度ꎮ 在这样一种耕地分配格局下ꎬ没有国家和

政府的干预与推动ꎬ要打破这样土地分配细碎化的格局而实现成片的规

模化经营是不可能的ꎮ 依靠自发性的耕地流转ꎬ不可能形成规模化(超

过 ５０ 亩甚至是 １００ 亩)ꎬ依靠家庭农场和工商资本的力量更不可能到农

村去流转到规模化的、大片的耕地ꎮ 因而国家干预、政府的推动ꎬ是打破

土地分配细碎化格局的关键ꎮ 在中国ꎬ除了政府的力量之外ꎬ似乎没有

任何其他的一种力量可以实现推动农村耕地规模化流转到新型经营主

体的这样一种格局ꎮ 所以ꎬ在中国家庭农场兴起、资本下乡的过程中ꎬ政

府干预发挥着关键性作用ꎬ尤其是在新型经营主体兴起之初的时候ꎮ

近年来(主要是 ２００９ 年十七届三中全会以来)ꎬ地方政府推动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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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转的逻辑ꎬ在很大的程度上ꎬ又是在中央政府的农业项目投资的驱动

下被推动的ꎬ即地方政府为了落实来自中央部门的农业项目ꎬ而需要推

动耕地从散户向大户手上集中ꎮ 原因在于ꎬ地方政府的项目实践无法和

分散的小农户打交道ꎬ因为管理成本或者说交易成本太高ꎮ 选择大户和

龙头企业合作去完成农业项目任务不仅成为地方政府的一种策略性的

选择ꎬ而且是迎合了国家层面培育农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话语ꎮ

３.本文试图将国家和权力因素在农业转型过程中的作用进行归纳ꎬ

得出的基本结论就是ꎬ国家的农业项目及其运作ꎬ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

和农业补贴是推动农业结构转型的核心动力ꎮ 湖南省的这样一个农业

转型的过程ꎬ是高度嵌入在国家干预和地方权力结构之下的ꎬ“农业结构

转型、资本积累、农民分化的具体路径”只能在国家干预、政府补贴、权力

结构的作用之下才能得到理解ꎬ所谓“谁得到什么、谁失去了什么”的问

题ꎬ只能通过政府干预的具体实践过程去理解ꎮ 正是因为不同地区政府

干预力度的差异ꎬ那些粮食生产的重点地区ꎬ恰是国家粮食安全项目输

入的集中地区ꎬ同时也是地方政府推动耕地流转的最为活跃的地区ꎬ其

农业转型的节奏走在全省的前列ꎬ家庭农场和龙头企业在这些地区的兴

起速度也最快ꎬ农业的资本主义化程度也最高ꎮ

国家在农业转型过程中的角色大致可以被归纳为两方面:一是直接

推动作用ꎬ国家在农业生产要素全面市场化和乡村集体组织瓦解的背景

下ꎬ重新培植与其利益相一致、便于农业政策执行的代理人的这一动因ꎬ

是国家对农业转型的直接推动作用ꎬ这是本文试图论证的核心逻辑ꎻ二

是间接推动作用ꎬ本文着眼于从国家干预的角度解释 ２００６ 年农业税费

改革之后中国的农业资本化转型过程ꎮ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资本

积累、商品化、技术进步、农业劳动力转移等因素在农业转型过程中的作

用ꎮ 这些因素在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约束下ꎬ因为难以获得大规

模的耕地ꎬ规模经营受到阻碍ꎬ而正是在重新寻找农业领域执行政策的

代理人的推动下ꎬ农村土地流转的枷锁被打破ꎬ商品化、资本积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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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农业劳动力转移等因素长期积累的推动农业转型的势能被释放ꎬ

所以国家干预也为资本积累、商品化、技术进步、农业劳动力转移等推动

农业转型的因素发挥作用解除了枷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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